
建造業輸入勞工計劃
第二次行業簡介

2023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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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及目的
為應對建造業人手不足的問題，政府和建造業界及勞工界一直採
取多管齊下策略，主要措施是透過加強培訓及推動業界應用創新
科技加強本地人力供應。

政府推出的「建造業輸入勞工計劃」（「建造業計劃」）屬輔助
措施。

在保障本地工人優先就業的前提下，適度容許合資格僱主可透過
「建造業計劃」申請輸入勞工，補充暫時短缺的勞工，避免因人
力不足而對香港經濟及基建發展造成瓶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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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額上限 : 12 000 

計劃要點
本地招聘：申請人在提交申請前必須先完成本地招聘，確保確
立輸入勞工的需要。

人手比例：獲批輸入勞工配額的工程合約必須符合不少於1：2
的人手比例的規定，即1名輸入勞工對最少2名全職本地勞工。

合作培訓：在現有的合作培訓計劃下，申請人須為本地人員提
供額外的培訓名額，該等名額不得少於獲批輸入員工配額的百
分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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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資格
合資格申請人

輸入勞工配額申請應由合資格工程合約的總承建商遞交申請。

「建造業計劃」下可以輸入的人員
 熟練工人和半熟練工人

 技術人員和工地監督人員

上述人員必須屬發展局於「建造業計劃」的專屬網頁內公布的合資格工種／職位。

合資格工程合約

主要適用於合約價值不少於港幣10億元的公營工程合約

具特殊情況的私營工程合約亦會被考慮，包括工程合約涉及本地人力供應甚為有限
的特殊工種／職位的建造業人員，或有特別情況應予特別考量而又具備相當規模的
工程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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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招聘及勞工保障
 遵守本地招聘要求，例如提交申請前四個月內完成，必須按指定途徑包括刊登

連續14天的招聘廣告及舉行招聘日，薪金不得低於發展局公布從事相類職位的
本地勞工每月工資中位數，及參考發展局公布招聘的資歷要求、工作日數及時
數等。

 輸入勞工的聘用條款須與本地建造業勞工相若，包括輸入勞工受《僱員補償條
例》及《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的保障，以保障勞工權益。

 除指明情況(如支付僱主提供住宿的成本等)，僱主不得扣除工資或索取回扣。

 相關部門包括發展局在審批有關申請時均會審核其是否符合上述聘用條款的要
求。

5



工地安全
 輸入勞工與本地工人必須同樣遵守香港建造安全的相關法規：

• 必須完成按《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第59章)要求的強制性基本安全訓練課程（建
造工程），及獲發證明書（俗稱「平安咭」），並在持有證明書後按《建造業工人
註冊條例》(第583章)註冊成為建造業工人。

• 必須遵守「專工專責」的要求，即除非他們已獲註冊成為半熟練技工(「中工」) 或
熟練技工(「大工」)，否則他們須在已註冊中工或大工的指示及督導下於工地進行
相關工種的建造工作。

• 按法例要求部分工種指定須由合資格人士進行，必須持有法例要求的有關資歷才可
進行相關工種的建造工作。

 總承建商申請人須採用「安全智慧工地」系統，及指派一名安全主任負責為所
有輸入勞工提供工地安全措施簡介及使用訓練，實地講解讓他們了解本地工地
運作及須遵守的規定包括工地安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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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業輸入勞工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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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devb.gov.hk/tc/css



建造業輸入勞工計劃

執行進展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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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業輸入勞工計劃第一輪申請

 第一輪申請期為2023年7月17日至8月16日

 收到26項工程合約申請，合共5 251個輸入勞工配額

 批准20項工程合約申請，合共4 680個輸入勞工配額

 有6項申請因不符合計劃基本申請條件包括申請者須為工程合

約的總承建商而未能獲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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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額審批情況

計劃
已獲批配額(截至2023年9月)

補充勞工計劃 800

建造業輸入勞工計劃 4 680

合共 5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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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批熟練／半熟練工人的工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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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練／半熟練工人的工種 獲批的數目

空調製冷設備技工 680

消防設備技工 500

泥水工 534

木工 343

鋼筋屈紮工 335

金屬鋼鐵工 300

機械設備技工 (建造工作) 280

混凝土及灌漿工 275

幕牆及玻璃工 225

索具工(叻㗎) / 金屬模板裝

嵌工

184

熟練／半熟練工人的工種 獲批的數目

電工 172

地渠及喉管工 170

焊接工 149

金屬棚架工 105

髹漆及裝飾工 98

地磚鋪砌工 65

假天花工 50

機械設備操作工 40

升降機及自動梯技工 35

平水工 31

瀝青工(道路建造) 30

爆破工 20

建造貨運車輛駕駛員 4

總計 4 625



獲批技術人員和工地監督人員的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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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人員和工地監督人員的職位 獲批的數目

(a) 地盤管工

(b) 助理地盤管工

50

地盤督導員 1

結構工程技術員 1

工料測量員 1

土地測量員 1

繪圖員 1

總計 55



建造業輸入勞工計劃

常見申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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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資格

 合資格工程合約的總承建商

 申請輸入的勞工可由總承建商申請人(包括其作為合營企業的
成員公司)或其分判商聘用

 分判商不可直接提交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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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資格

 主要適用於合約價值不少於港幣10億元的公營工程合約
 (a) 政府工程合約（即政府作為有關工程合約的僱主／業主。為免生疑問，政府作為工程倡議人，但並

非合約內的僱主／業主的資助工程項目並不包括在內）；

 (b) 主要鐵路發展工程合約；

 (c) 公共／資助房屋發展工程合約（包括香港房屋委員會及香港房屋協會的工程合約）；

 (d) 與機場相關的主要工程合約；

 (e) 醫院發展計劃下而未包括在上文第(a)項內的工程合約；以及

 (f) 中央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機構的工程合約。

 具特殊情況的私營工程合約亦可獲考慮

 如就公營工程輸入勞工，請盡早聯絡負責有關工程項目的政府部門/政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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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資格

 「建造業計劃」專屬網站內公布的合資格工種／職位

 如欲申請輸入特殊工種／職位的建造業人員，而有關工種／職位並不包
括於合資格工種／職位一覽表內，須向審批當局以指定表格（表格
DEVB-CSS-3) 提出要求，用於申請將該特殊工種／職位納入上述一覽表
內。相關表格需於其擬提交輸入勞工配額申請前至少六個月提交，以便
專責小組和諮詢委員會考慮是否適合將該特殊工種／職位納入上述一覽
表

 不是工種組別，例如：可申請輸入木模板工(全科)，但不是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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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招聘規定

 提交證明 - 總承建商申請人及／或分判商僱主就所申請工種
／職位招聘本地技術工人及／或技術人員的本地招聘

 應在遞交輸入勞工配額申請前不多於四個月內完成

 連續14個曆日刊登招聘廣告；及

 在14個曆日內舉行六場次招聘日，每場次為半個曆日

(可於3個曆日完成六場次招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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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招聘規定

 勞工處「互動就業服務」網站

- 小心選擇語文要求

 建造業議會工作配對平台「建工易」

- 可於附註列明要求

 招聘日

- 須徵得求職者同意向發展局及／或其代理人披露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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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招聘規定

 本地招聘應列明
 職位名稱；職位工種／職位
 資歷要求
 工資待遇
 每日正常工作時數
 每月／每週正常工作日數
 需否輪班/夜班工作
 工作地點（如屬偏遠工作地點，請註明會否安排交通工具往返

工作地點或提供交通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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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招聘規定

 本地招聘資歷要求

 如該職位對年資、技能、學歷或語文有特別要求，或明顯高
於（如要求須熟練英文、精通雙語、通曉普通話或只聘請超
過10年經驗的工人）公布的最少要求，申請人必須在本地招
聘確認書(申請表格附件三)內解釋為何就該工程相關職位須有
此要求，及如何在薪酬待遇合理反映。

 招聘廣告亦須指明所要求的工作經驗須為建造工地或是裝修
及維修的工作經驗，並說明所需年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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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合約人力計劃

 每份申請應只包括擬於在截止申請日期後12個月內抵港工作
的輸入勞工

 輸入勞工時期的人手比例最少須為1:2(即1名輸入勞工對最少2
名全職本地勞工 ) ，個別工種／職位並無最少人手比例要求

 考慮「申請輸入勞工工程合約」相關時間(根據施工方案計劃)
的人力計劃及輸入理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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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合約人力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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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x 人力需求月數+ A2 x 人力需求月數+ A3 x 人力需
求月數 + A4 x 人力需求月數)/兩年期間人力需求總月數

一般即B1 – B2

個別工種／職位並無最少人手比例要求，但如果個別工
種／職位的本地員工比例極少，審批當局會謹慎處理

合理到港時間 (10月提交申請預計10月到港即不合理)
如逗留時間超出有關工序預計完工期，甚至整個合約完
工日期，必須提供理據並獲有關政府部門/政策局支持

參考地盤出入記錄及本地招聘結果



正確填寫申請表及其他申請文件

 如表格非由總承建商申請人的董事填寫，請於遞交申請表時
同時提交獲授權代表簽署並已加蓋公司印章的授權書

 申請表第2部分：請於「負責人姓名」欄填寫聯絡人資料，發
展局收到申請表後，將會聯絡此人處理後續申請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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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填寫申請表及其他申請文件
 申請表第3部分：請於「預計完工日期」欄填寫工程合約完結日期，

未獲批EOT 不計算在內

 申請表第7部分：

附錄列明的法例或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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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沒有街道編號/屋宇號碼，
請提供地段編號



正確填寫申請表及其他申請文件
 申請表第8部分：

留意頁數限制

請於遞交申請前確保已夾附所有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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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填寫申請表及其他申請文件
 申請表第9部分：如申請工程屬公營工程，請於遞交申請前確保決策

局／部門已蓋印支持有關申請，未有蓋印的申請表將不獲處理

 申請表第9部分：申請人於相關輸入勞工的僱傭合約期內，安排有關
員工在「補充工程合約」的建造工地工作才需要剔選第2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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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業輸入勞工計劃

申請須知及表格 - 10月主要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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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須知- 10月主要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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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段：

截止申請及時間-該月最後一個曆日下午5時正

 6.2(a)段：

合營企業所有成員公司的有效商業登記證或公司註冊證明書副本

 6.2 (c)段：

不多於4頁A4頁面合約簡介，

不多於10頁A3頁面工程合約彩圖，

不多於5頁A3頁面施工方案計劃



申請表格 - 10月主要更新

 申請表附件一：分判商僱主/成員公
司僱主資料 - 分判商/成員公司僱主
均需要分別填寫此表格及承諾書

 申請表附件三：本地招聘確認書(見
本地招聘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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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須知- 10月主要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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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段：

總承建商申請人和分判商僱主均必須要採取合理措施，確保

其自身及其僱用的輸入勞工遵守入住指定宿舍的所有租賃條

件和住宿規則。

倘總承建商申請人及分判商沒有履行僱主責任，或沒有採取

合理措施管理其輸入勞工，審批當局可根據既定機制，在評

估公務工程合約總承建商表現時作出相關合理的考慮。



申請須知- 10月主要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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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1段：

如申請涉及公營工程項目，總承建商申請人應先取得相關政府決策

局或政府部門(「申請輸入勞工工程合約」的僱主／業主)，或負責

該公營機構(「申請輸入勞工工程合約」的僱主／業主)內務管理/相

關政策的政府決策局／部門的支持。監督該「申請輸入勞工工程合

約」的政府決策局／部門須填寫申請表第9部分。如申請沒有得到

上述相關政府決策局或政府部門的支持，審批當局將不會處理有關

申請。申請人可在取得上述所需支持後，再提交合資格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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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填寫總月數

申請須知- 10月主要更新

 附件二”人力計劃”表格更新



建造業輸入勞工計劃第二輪申請

 計劃定期接受申請，即每年的1月、4月、7月及10月。

[不會受理於申請期外提交的申請]

 第二輪申請期為2023年10月1日至31日，詳情請參閱計劃專屬
網頁上的申請文件。

 於第二輪申請期提交的申請，建議採用2023年10月版本，但
使用2023年7月版本亦會獲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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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業輸入勞工計劃 –住宿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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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安排
住宿安排及住宿地址須在「標準僱傭合約」中列明。

僱主為建造業輸入勞工在香港提供的住宿，必須在指定地點包括：

 總承建商申請人在「申請輸入勞工工程合約」的工地或總承建商申請人轄下
其他工程合約的工地設置的宿舍; 或

 建造業輸入勞工指定宿舍（「指定宿舍」）

由內地輸入的勞工，總承建商申請人可選擇在內地為他們提供住宿，或讓
他們居於本身在內地的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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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政府將元朗潭尾社區隔離設施改建成建築業輸入勞工指定宿舍，計劃為期約兩年，
由建造業議會負責改建、維護和營運。

 僱用專業物業管理公司專責宿舍管理，提供技術和功能支援，包括清潔、保安和
設施維修服務。

 總承建商代表：負責管理指定區域其輸入的勞工，包括為勞工作交通、膳食、個
人服務（如洗衣、理髮）、醫療、其他員工福利及工餘活動等安排。

 協調和溝通：所有安排需要與中央統籌團隊溝通，確保區域間運作經統籌協調，
並與社區持分者保持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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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原則

 設有住戶守則，確保勞工遵守宿舍條件及要求。

 總承建商申請人須推行合理措施管理其入住的勞工，以確保他們遵守住
戶守則，此僱主責任屬獲批輸入勞工的條件之一。

 如違規涉及法例要求，如入境條例、僱傭條例或其他勞工權益及安全相
關條例，相關政府部門會按法例要求跟進執法，可依法受到其他處分。

 如總承建商申請人未有採取合理措施確保勞工遵守住戶守則包括違反包
括上述法例的要求，可按輸入計劃規定受到行政處分（包括取銷其已獲
批的配額或在指定時間內不能參與計劃），亦可影響其公務工程合約的
表現評估。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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